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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 ︰ B&M/2/1/63C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銀行業條例》 (第 155 章 ) 

《2018 年〈2018 年銀行業 (修訂 )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 
(第 2 號 )公告》  

《銀行業 (風險承擔限度 )規則》  

《2018 年銀行業 (資本 )(修訂 )規則》  

《2018 年銀行業 (披露 )(修訂 )(第 2 號 )規則》  

引言

為落實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 (“巴塞爾委員會 ”)頒布的最

新銀行業國際監管標準：

(a)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已根據《2018 年〈2018 年銀行

業 (修訂 )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(第 2 號 )公告》 (“《生效日

期公告》 ”)(附件 A)，指定 2019 年 7 月 1 日為《2018
年銀行業 (修訂 )條例》 (“《銀行業 (修訂 )條例》 ”)餘下

條文  1 開始實施的日期；以及

(b) 金融管理專員 (“專員 ”)已制定：

(i) 《銀行業 (風險承擔限度 )規則》 (“《風險承擔限度

規則》 ”)(附件 B)，以處理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XV
部有關風險承擔限度的限制，以及落實巴塞爾委員

會在 2014 年公布的《計量及管控大額風險承擔的

監管框架》標準 (“巴塞爾委員會大額風險承擔框

架 ”)；

1
指第 3 及 4 段所述《銀行業 (修訂 )條例》中尚未實施的條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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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《 2018 年銀行業 (資本 ) (修訂 )規則》 (“《資本 (修
訂 )規 則 》 ”) (附 件 C)， 以 落 實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在

2016 年 公 布 的 《 總 吸 收 虧 損 能 力 持 有 標 準 》 ；

引入資本處理方法，以配合巴塞爾委員會大額風

險 承 擔 框 架 的 推 行 ； 以 及 把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在

2014 年《證券化框架的修訂》 (“巴塞爾委員會經

修訂證券化框架 ”)提出的 “內部評估計算法 ”，納

入現有的證券化框架；以及

( i i i ) 《 2018 年 銀 行 業 (披 露 ) (修 訂 )(第 2 號 )規 則 》

(“《披露 (修訂 )規則》 ”)(附件 D)，對一項定義作

出微調，使之與《資本 (修訂 )規則》的相應修訂

一 致 ， 以 便 落 實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大 額 風 險 承 擔 框

架。

理據

2 . 巴 塞 爾 委 員 會是 訂 定 銀 行 監管 標 準 的 國 際組 織 ， 香 港 作

為巴塞爾委員會的成員之一，有責任落實委員會頒布的最新

標準，以確保我們的銀行體系穩健發展，並提升香港作為國

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

《 2018 年〈 2018 年銀行業 (修訂 )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 (第 2 號 )
公告》及《銀行業 (風險承擔限度 )規則》  

3 . 立法會在 2018 年 1 月制定《銀行業 (修訂 )條例》，以處

理多項事宜，當中包括廢除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XV 部關於認

可機構財務風險承擔限度的主要條文。該等條文參照較早期

的 巴 塞 爾 框 架制 定 。 為 取 代已 廢 除 的 條 文， 《 銀 行 業 (修 訂 )
條例》賦權專員以附屬法例方式訂立替代規則，以反映目前

經修訂的巴塞爾標準在認可機構風險承擔限度方面的規定。

4 . 有 關 股 權 風 險 承 擔 限 度 的 規 定 (即 《 銀 行 業 條 例 》 第 87
條 )，已藉在 2018 年 5 月制定的《銀行業 (風險承擔限度 )規
則》 2 處理。當前的立法工作旨在取代並更新《銀行業條例》

第 XV 部的餘下部分 (即第 80、 81、 83、 85、 87A 及 88 條 )，

2
指在 2018 年 5 月 18 日刊憲及隨後於 2018 年 7 月 13 日生效的《銀行業 (風險承擔限

度 )規則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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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認可機構放款和持有土地權益的限度，以配合市場發展

及現代風險管理模式。另一個目的是落實巴塞爾委員會頒布

的大額風險承擔標準，以取代現時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81 條所

訂的單一／相連對手方大額風險承擔限度。《銀行業條例》

第 XV 部的相應條文會在 2019 年 7 月 1 日《風險承擔限度規

則》生效後廢除。

《 2018 年 銀 行 業 (資 本 ) (修 訂 )規 則 》 及 《 2018 年 銀 行 業 (披
露 ) (修訂 ) (第 2 號 )規則》  

5 . 《資本 (修訂 )規則》所載修訂的主要目的是：

(a) 落實 2016 年巴塞爾委員會《總吸收虧損能力持有標

準》。該標準列明銀行持有吸收虧損能力票據的監管

資本處理方法；

(b ) 引 入 處 理 官 方 實 體 風 險 承 擔 集 中 風 險 的 資 本 處 理 方

法，作為藉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》落實的巴塞爾委員

會大額風險承擔框架的一部分；以及

(c) 納入巴塞爾委員會經修訂證券化框架的 “內部評估計

算 法 ” 。 該 計 算 法 專 為 有 資 產 支 持 的 商 業 票 據 計 劃

(“ABCP 計劃 ”)某些證券化風險承擔而設，用以計算

資本要求。

6 . 因 應 推 行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大 額 風 險 承 擔 框 架 ， 《 披 露 (修
訂 )規則》會對《銀行業 (披露 )規則》的一項定義作出相應微

調。

7 . 因 應 香 港 按 揭證 券 有 限 公 司的 業 務 重 組 ，專 員 亦 藉 此 機

會，指明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和香港年金有限公司為本地

公 營 單 位 ， 根據 《 銀 行 業 (資 本 )規 則 》 可 享 有 優 惠 的 資 本 處

理 方 法 。 此 外 ， 專 員 亦 提 出 若 干 雜 項 修 訂 ， 使 《 銀 行 業 (資
本 )規則》某些條文更加一致和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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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法例  

《 2018 年〈 2018 年銀行業 (修訂 )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 (第 2 號 )
公告》  

8 .  《生效日期公告》指明 2019 年 7 月 1 日為《銀行業 (修
訂 )條例》餘下條文 (如上文第 3 和 4 段所述 )開始實施的日

期。  

《銀行業 (風險承擔限度 )規則》  

9 .  《銀行業條例》現行第 79A、 80、 81、 83、 85、 87、 87A
及 88 條所載規定，會由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》的規定取代。

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》相應條文的主要修訂現闡釋如下：  

( a)  第 3 部  ——《銀行業條例》現行第 87A 條所訂的限

度 (重大獲取股份的限度 )，要求認可機構須事先取得

批准，方可進行重大獲取股份行動。此舉旨在讓專員

查核重大獲取股份行動建議是否與認可機構的通常業

務有關，以及建議會否導致出現或會削弱銀行業監管

成效的企業架構。根據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》，認可

機構從保險和交易業務獲取的股份可享有特定豁免。

這項修訂可減少第 87A 條須事先取得批准的規定對

香港某些行業發展帶來意料之外的影響；  

(b )  第 4 部  ——《銀行業條例》現行第 80 條的限制 (以本

身的股份所作的保證而放貸款項等 )，會由股份延伸

至包括若干其他資本和非資本票據；  

( c)  第 6 部  ——《銀行業條例》現行第 88 條 (土地權益的

限度 )只載有非自用土地權益的限度；至於自用土地

權益的限度，則根據《銀行業條例》原有第 90 條另

行計入涵蓋不同類別風險承擔 (包括某些非財產風險

承擔 )的合計限度總額中，而該條已在 2018 年 7 月

13 日廢除 3。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》建議修訂第 8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
 在 2018 年 7 月實施的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》已取代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87 條對股權

風險承擔限度的規定。由於該限度總額已涵蓋股權風險承擔，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90

條有關風險承擔限度總額的規定因而同時廢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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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的限度，旨在就土地權益 (包括自用和非自用土地 )
引入單一限度總額，以理順風險承擔限度的設計；  

(d )  第 7 部  ——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》除了反映巴塞爾委

員會大額風險承擔框架對單一對手方或對手方相連集

團 4 施加的風險承擔限度，也載列更多有關衡量個別

風險承擔限度的詳情 (與《銀行業條例》現行第 81 條

相比 )，並把風險緩解措施納入考慮。在本地而言，

認可機構的官方實體風險承擔不會計入風險承擔限度

內，但該等風險承擔的集中度一般須遵守額外的資本

要求 (如第 5(b)段所述 ，有關規定由《 資本 (修訂 )規
則》引入 )；以及  

( e)  第 8 部 ——《銀行業條例》現行第 83 條所訂的限度

(關連一方的風險承擔限度 )，旨在防止認可機構與其

關連各方進行交易時出現弊端。釐定關連一方風險承

擔的方法，會參照巴塞爾委員會大額風險承擔框架而

訂 定 ， 以 減 輕 業 界 的 合 規 負 擔 。 《 風 險 承 擔 限 度 規

則》建議對關連一方的風險承擔限度水平作出修訂，

以 配 合 市 場 發 展 。 關 連 自 然 人 (包 括 該 人 的 親 屬 )方
面，親屬的定義會簡化，與國際常規一致。由於業界

認為現時親屬的定義非常廣闊 (例如包括董事的前配

偶 )，實際上難以進行監察，此舉應可回應他們的關

注。  

《 2018 年銀行業 (資本 ) (修訂 )規則》  

10.  《資本 (修訂 )規則》的主要修訂建議如下：  

總吸收虧損能力持有標準  

 ( a)  第 3E 5及 3F 條  —— 對這些條文作出修訂，旨在反映

巴塞爾委員會《總吸收虧損能力持有標準》的規定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
 關聯對手方是認可機構的對手方，基於彼此間有操控關係或在經濟上互相依賴，當

其中一方遇到財政或資金困難時，便相當可能會影響其他各方。  

5
  第 10 段所述的所有條文編號均指銀行業 (資本 )規則的條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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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銀行在釐定可從資本提撥的分派款額 (即股息 )時，

須顧及最低吸收虧損能力規定 6；  

 (b )  第 48 條、新訂第 48A 條、第 66、 116、 145 及 183
條，以及附表 4F 及 4G —— 這些 (修訂或新增 )條文會

( i )擴 大 認 可 機 構 所 持 票 據 的 資 本 處 理 方 法 的 適 用 範

圍，不僅涵蓋資本票據，也涵蓋非資本吸收虧損能力

票據 7；以及 ( i i )對現行扣減機制作出相應修訂，以顧

及認可機構持有非資本吸收虧損能力票據；  

 ( c)  附表 4B 及 4C —— 對這些附表作出修訂，把銷售及

分派準則納入為額外一級和二級資本票據的部分合資

格準則，以期與合資格作為《吸收虧損能力規則》所

訂的吸收虧損能力票據的相應準則一致；  

 (d )  第 43(1)、 47(1)及 48(1)條，以及附表 4D 及 4H ——
 有 關 修 訂 旨 在 刪 去 與 已 終 止 的 過 渡 安 排 有 關 的 過 時

條文；  

官方實體集中風險  

( e)  第 2 條  —— 有關修訂旨在引入官方實體集中風險的

概念，並把該風險列作計算資本充足比率的參數；  

( f )  第 4A 條  —— 有關修訂旨在使現時風險承擔的估值標

準同樣適用於官方實體集中風險；  

(g )  第 29、 30 及 31 條，以及新訂第 10 部  —— 有關修訂

旨在指明官方實體集中風險資本規定的計算方法。一

般而言，認可機構須提供的資本水平，相當於其官方

實體風險承擔超過其一級資本的數額 (超過的數額愈

大，資本要求愈高 )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
  最低吸收虧損能力規定會藉在 2018 年 10 月 19 日刊憲的《金融機構 (處置機制 ) (吸收

虧損能力規定 — 銀行界 )規則》 (“《吸收虧損能力規則》” )在香港實施。立法會現

正就該規則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  

7
  即《吸收虧損能力規則》所界定的“非資本吸收虧損能力票據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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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評估計算法  

(h )  第 15 條及新訂第 15B 條  —— 第 15 條的修訂和新訂

第 15B 條指明在哪些情況下，認可機構可採用內部

評估計算法為其 ABCP 計劃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斷

定風險權重；   

( i )  新訂第 15C 及 15D 條  —— 這些條文旨在訂明認可機

構向專員申請批准使用內部評估計算法的相關規定，

以及專員在認可機構違反有關批准的若干規定時可採

取的措施；  

( j )  新訂第 266A 條  —— 這項新訂條文指明認可機構把為

ABCP 計劃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所編配的內部信貸

評 級 ， 配 對 至 內 部 評 估 計 算 法 對 應 的 風 險 權 重 的 方

式；以及  

其他  

(k )  附表 1(第 1 部 )  —— 有關修訂旨在把香港按證保險有

限 公 司 和 香 港 年 金 有 限 公 司 列 入 本 地 公 營 單 位 的 名

單。  

《 2018 年銀行業 (披露 ) (修訂 ) (第 2 號 )規則》  

11.  《披露 (修訂 )規則》的建議修訂，旨在更新作披露用途的

“資本要求 ”的定義，加入對《銀行業 (資本 )規則》新訂第 10
部的提述 (第 9 段 (g )項 )，使披露規定延伸至涵蓋官方實體集

中風險承擔的資本處理方法。  

立法時間表  

12.  《生效日期公告》、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》、《資本 (修
訂 )規則》和《披露 (修訂 )規則》會在 2018 年 11 月 16 日刊

憲，隨後在 2018 年 11 月 21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議員省

覽。待立法會完成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後︰  

( a)  《資本 (修訂 )規則》第 4 部 (第 34 條除外 )及第 15 和

16 條會在 2019 年 1 月 11 日開始實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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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《資本 (修訂 )規則》第 2 部 (第 15 和 16 條除外 )  會

在 2019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；以及  

( c)  《銀行業 (修訂 )條例》餘下條文、《風險承擔限度規

則》、《資本 (修訂 )規則》關乎官方實體風險承擔集

中風險的第 3 部和第 34 條及《披露 (修訂 )規則》會

在 2019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。  

建議的影響  

13.  《生效日期公告》、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》、《資本 (修
訂 )規則》和《披露 (修訂 )規則》旨在更新香港的規管架構，

使之與國際標準一致。此舉除可加強銀行抵禦風險的能力和

確保銀行體系的穩定外，也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

的地位。  

14 .  四 項 附 屬 法 例符 合 《 基 本 法》 ， 包 括 有 關人 權 方 面 的 條

文。建議的附屬法例不會影響《銀行業條例》的約束力。  

公眾諮詢  

15.  香港金融管理局 (“金管局 ”)在 2018 年 11 月 5 日立法會財

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向委員簡介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》、

《 資 本 (修 訂 )規 則 》 和 《 披 露 (修 訂 )規 則 》 。 金 管 局 亦 已 在

2018 年 2 月和 5 月兩次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闡釋該等規則的

相關背景。  

16 .  金管局在 2018 年展開一連串諮詢，邀請銀行業參與制訂

《 風 險 承 擔 限度 規 則 》 和 《資 本 (修 訂 )規 則》 的 政 策 建 議 。

另外，金管局亦按照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60A、 81A 和 97C 條

的規定，在 2018 年 10 月就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》、《資本

(修訂 )規則》和《披露 (修訂 )規則》的條文草擬本進行法定諮

詢。金管局已考慮各接受諮詢者 8就政策建議和條文草擬本提

出的意見，並作出相應調整。個別條文的原意亦已按諮詢期

間收到的若干意見予以釐清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
 法定諮詢的對象包括銀行業務諮詢委員會、接受存款公司諮詢委員會、香港銀行公

會，以及香港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公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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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

17. 我 們 會 在 《 生效 日 期 公 告 》和 上 述 三 項 規則 刊 憲 後 發 出

新聞稿。金管局亦會向所有認可機構發出通告。

查詢

18. 如有查詢，請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財
經事務 )張誼女士 (電話： 2810 2067)或金管局以下人員︰

 主 管 ( 研 究 及 開 發 )Mart in  Sprenger 先 生 ( 電 話 ： 2878
8278)(關於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》第 7 部及《資本 (修訂 )
規則》第 10 部 )；

 主管 (銀行政策 )梁偉耀先生 (電話： 2878 1457)(關於《風

險承擔限度規則》，第 7 部除外 )；或

 主管 (銀行政策 )朱兆熊先生 (電話： 2878 8276)(關於《資

本 (修 訂 )規 則 》 ， 第 10 部 除 外 ； 以 及 《 披 露 (修 訂 )規
則》 )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香港金融管理局

2018 年 11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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